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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修正緣由 

貳、條文修正前、後對照說明 

參、納管廢 (污)水收費及費率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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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雄市岡山本洲產業園區下水道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業經高雄市政府105年2月16日第260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本府105

年3月17日高市府經工字第10531008000號令發布在案，並於108年9

月6日高市府經工字第10834670500號令修正部分條文。 

  園區放流水氨氮問題已於109年7月22日通過環評大會審查會議

「園區放流水氨氮濃度採分階段管制（110年1月1日起≦75 mg/L、

116年1月1日起≦30 mg/L、118年1月1日起≦10 mg/L），且不再引

進產生高氨氮濃度（限值為1500 mg/L）廢水廠商及新設廠氨氮納管

限值20 mg/L等」，園區於109年底完成設置專用管線收集廠商端高

氨氮廢水並增設高氨氮處理設施，為因應現況管理執行面（高氨氮專

用管線及氨氮處理系統開始使用前），以符合環境影響評估法及因應

放流水氨氮逐步加嚴要求，爰修正本辦法。 



一. 增列高氨氮用戶及槽車載運及繞流排放之定義。(修正條文第3條) 

二. 增列應申請納管並聯接至高氨氮污水下水道專用管線或槽車載運規定。

(修正條文第4條) 

三. 增列高氨氮用戶。(修正條文第5、6、7、8、9、10、11、12、13、14、

15、16、17、19、20、21、22、23、25、27、28、29條) 

四. 修正郵政儲金之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刪除匯業局。(修正條文第15條) 

五. 增列高氨氮用戶及新增異常事件、專案或高氨氮用戶槽車載運處理計費規

定。(修正條文第18條) 

六. 新增最高計收金額新臺幣伍佰萬元為限。(修正條文第19條) 

七. 增列高氨氮用戶及針對因用戶或高氨氮用戶違規造成園區污水下水道經主

管機關裁處罰鍰，徵收違規使用費。(修正條文第24條) 

八. 增列高氨氮用戶及增加情節重大樣態，得廢止聯接使用處分。(修正條文

第26條) 

九. 新增條文-用戶或高氨氮用戶因違反繞流排放或被機關認定屬情節重大之

情形，應申請水質水量自動連續監測設施，俾利機關管理。(修正條文第

26-1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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污水廠 

處理系統 
一般納管廢水 

(氨氮≦150 mg/L) 

氣提脫氨系統 高氨氮廢水 
(氨氮≦1,500 mg/L) 

(專管納管標準) 

pH: ≧5 

氨氮: ≦1,500 mg/L 

鋅: 60 mg/L 

鉬: 8 mg/L 

鎳: 0.9 mg/L 

人孔 
園區污水

下水道 

槽車載運 

專管 

放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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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第一條 

        為規範高雄市岡山本洲產業園區污水下水
道（以下簡稱園區下水道）之使用管理，特訂

定本辦法。 

第一條 

        為規範高雄市岡山本洲產業園區污水下水
道（以下簡稱園區下水道）之使用管理，特訂

定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經濟發展局。 

第二條 

        本辦法之主管機關為本府經濟發展局。       

第三條 

       本辦法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用戶：指接用園區下水道排放家庭污水 

        或事業廢水（以下簡稱廢（污）水）者。 

二、排放口：指用戶排放廢（污）水進入園      

        區下水道前，所設置之固定放流設施。 

三、前處理設施：指用戶排放廢（污）水進 

       入園區下水道前，為處理其產生之廢（污） 

       水及污泥，自行設置之廢（污）水處理設 

       施。 

第三條 

        本辦法之用詞定義如下： 

一、用戶：指接用園區下水道排放家庭污水 

        或事業廢水（以下簡稱廢（污）水）者。 

二、高氨氮用戶：指接用高氨氮污水下水道 

        專用管線或系統之用戶(含以槽車運送者)。 

三、排放口或聯接處：指用戶及高氨氮用戶排 

        放廢（污）水進入園區下水道前或氨氮處 

        理系統前，所設置之固定人孔或聯接設施。 

四、前處理設施：指用戶或高氨氮用戶排放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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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四、同意納管：指主管機關同意用戶產生之廢 

       （污）水得納入園區下水道排放。 

五、聯接使用：指用戶排水設備裝設完成後， 

        經主管機關核准聯接使用園區下水道以排 

        放廢（污）水。 

六、進廠限值：指園區下水道可容納排入之廢 

       （污）水水質標準。 

七、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以下簡稱使用費）：

        指產業創新條例第五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之費用。 

        （污）水進入園區下水道前，為處理其產     

         生之廢（污）水及污泥，自行設置之廢 

        （污）水處理設施。 

五、槽車載運：指異常事件、專案或高氨氮用 

        戶之廢（污）水，經主管機關核准以槽車 

        運送至園區污水處理廠或氨氮處理設施。 

六、同意納管：指主管機關同意用戶或高氨氮 

        用戶產生之廢（污）水得納入園區下水道 

        排放。 

七、聯接使用：指用戶或高氨氮用戶排水設備 

        裝設完成後，經主管機關核准聯接使用園 

        區下水道以排放廢（污）水。 

八、繞流排放：用戶或高氨氮用戶之廢（污） 

        水未依核准登記之收集、處理單元、流程 

        或排放口或聯接處，逕行將廢（污）水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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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入雨水道、園區下水道或高氨氮污水下水 

        道專用管線。 

九、進廠限值：指園區下水道或高氨氮污水下 

        水道可容納排入之廢（污）水水質標準。 

十、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以下簡稱使用費）： 

        指產業創新條例第五十三條第一項第二款 

        規定之費用。 

第四條 

        園區下水道排水區域內之廢（污）水，應
接用園區下水道排放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經主管機關同意並申請廢（污）水專管排放許

可者，不在此限： 

一、園區下水道收集管線尚未或無法敷設到達。 

二、園區下水道收集處理容量已達飽和且未能 

        擴充。 

三、園區下水道建設完成前，已自行設置廢 

第四條 

        園區下水道排水區域內之廢（污）水，應
接用園區下水道排放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

經主管機關同意並申請廢（污）水專管排放許

可者，不在此限： 

一、園區下水道收集管線尚未或無法敷設到達。 

二、園區下水道收集處理容量已達飽和且未能 

        擴充。 

三、園區下水道建設完成前，已自行設置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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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污）水處理設施，且排放水質符合放流 

        水標準。 

        申請廢（污）水專管排放許可者，應檢附 

        下列文件，向本府水利局及環境保護局提   

        出申請： 

一、園區下水道排水區域圖。 

二、管線系統分布平面圖。 

三、管線縱橫斷面圖（包括管材、管徑、埋設 

        位置、高度、坡度、長度及流量等）。 

四、廢（污）水處理設施及抽水設施平面圖、 

       水位關係圖及構造圖等。 

五、排放口位置及設計圖。 

六、開工及竣工日期。 

七、其他相關文件。 

         

        （污）水處理設施，且排放水質符合放流 

        水標準。 

        園區下水道排水區域內之廢（污）水，如

有下列情形之一，應申請納管並聯接至高氨氮

污水下水道專用管線或以槽車載運至氨氮設施
處理： 

一、金屬表面處理業(含電鍍製程)、化工業、 

        廢棄物處理或再利用業、使用銨鹽之高氨 

        氮產業。經主管機關同意或核准委託他人 

        處理廢（污）水之用戶，不在此限。 

二、用戶排放之廢（污）水，經查驗未符合園 

        區污水下水道系統之進廠限值者。經查驗 

        未符合進廠限值者，應提出改善計畫經主 

        管機關審核同意後，不在此限。 

三、其他經主管機關指定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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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經許可專管排放廢（污）水者，其排放口

應設置於本園區外之承受水體，並不得與園區
下水道相聯接。 

        申請廢（污）水專管排放許可者，應檢附

下列文件，向本府水利局及環境保護局提出申
請： 

一、園區下水道排水區域圖。 

二、管線系統分布平面圖。 

三、管線縱橫斷面圖（包括管材、管徑、埋設 

        位置、高度、坡度、長度及流量等）。 

四、廢（污）水處理設施及抽水設施平面圖、 

        水位關係圖及構造圖等。 

五、排放口位置及設計圖。 

六、開工及竣工日期。 

七、其他相關文件。 

        經許可專管排放廢（污）水者，其排放口

應設置於本園區外之承受水體，並不得與園區
下水道相聯接。 

第五條 

        園區下水道排水區域內，有下列情形之一
者，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改善並移除違法設施： 

一、將廢（污）水或未接觸冷卻水排入雨水下 

第五條 

        用戶或高氨氮用戶於園區下水道排水區域
內，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

改善並移除違法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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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水道。 

二、將廢（污）水繞流而未經計量、採樣或監 

        測設備排入園區下水道。 

三、將廢（污）水私接暗管或未經排放口排入 

        園區下水道。 

一、將廢（污）水或未接觸冷卻水排入雨水下 

        水道。 

二、將廢（污）水繞流而未經計量、採樣或監 

        測設備排入園區下水道。 

三、將廢（污）水私接暗管或未經排放口排入 

        園區下水道。  

第六條 

        用戶接用園區下水道，應向主管機關申請
同意納管後，始得裝設排水設備；排水設備裝

設完成，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聯接使用，並

經勘驗合格取得聯接使用證明後，始得接用園
區下水道；其排水設備有變更或改裝時，亦同。 

        前項申請文件如附表一及附表二；其申請

文件有欠缺或不符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主
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

全者，駁回其申請。 

第六條 

        用戶或高氨氮用戶接用園區下水道，應向
主管機關申請同意納管後，始得裝設排水設備；

排水設備裝設完成，應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聯

接使用，並經勘驗合格取得聯接使用證明後，
始得接用園區下水道；其排水設備有變更或改

裝時，亦同。 

        前項申請文件如附表一及附表二；其申請
文件有欠缺或不符規定而其情形可補正者，主

管機關應通知限期補正；屆期未補正或補正不

全者，駁回其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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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第七條 

        用戶應於其得合法使用之土地設置廢（污）
水採樣井，並留設足夠空間與適當通道及出入

口，供主管機關進行採樣、檢測或流量測定；

其通道寬度或直徑不得小於一公尺。 

        前項廢（污）水之採樣、檢測或流量測定，

除採樣井外，主管機關亦得於用戶之納管人孔

為之，並以採得之水樣作為使用費之計算基礎。   

第七條 

        用戶或高氨氮用戶應於聯接污水下水道管
線前，於其得合法使用之土地設置廢（污）水
採樣井，並留設足夠空間與適當通道及出入口，
供主管機關進行採樣、檢測或流量測定；其通
道寬度或直徑不得小於一公尺。 

        前項廢（污）水之採樣、檢測或流量測定，
除採樣井外，主管機關亦得於用戶或高氨氮用
戶之納管人孔為之，並以採得之水樣作為使用
費之計算基礎。 

第八條 

        用戶應裝設廢（污）水計量設備，經主管
機關認可及加裝鉛封後，始得使用。但經主管

機關指定以自來水計量設備計量者，不在此限。 

        廢（污）水計量設備每年至少校正一次，
校正前應以書面通知主管機關，並將校正結果

送主管機關備查；其校正機構應經財團法人全

國認證基金會之實驗室認證。 

第八條 

        用戶或高氨氮用戶應裝設廢（污）水計量
設備，經主管機關認可及加裝鉛封後，始得使

用。但經主管機關指定以自來水計量設備計量

者，不在此限。 

        廢（污）水計量設備每年至少校正一次，

校正前應以書面通知主管機關，並將校正結果

送主管機關備查；其校正機構應經財團法人全
國認證基金會之實驗室認證。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第九條 

        用戶廢（污）水之實際排放量，未達聯接
使用證明所載預估量之百分之八十者，主管機

關應減少其預估量為實際排放量。      

第九條 

        用戶或高氨氮用戶廢（污）水之實際排放

量，未達聯接使用證明所載預估量之百分之八
十者，主管機關應減少其預估量為實際排放量。 

第十條 

        用戶排水設備及廢（污）水前處理設施之
裝設、操作、維護、校正、紀錄等費用，由用

戶自行負擔，並應隨時保持良好操作狀態。 

        用戶排水設備及廢（污）水前處理設施之
操作、維護與計量設備校正及污泥處置，應作

成紀錄並保存五年備查。 

第十條 

        用戶或高氨氮用戶新增排水設備及廢（污）
水前處理設施之裝設、操作、維護、校正、紀

錄等費用，由用戶自行負擔，並應隨時保持良

好操作狀態。 

        用戶或高氨氮用戶排水設備及廢（污）水

前處理設施之操作、維護與計量設備校正及污

泥處置，應作成紀錄並保存五年備查。 

第十一條 

        主管機關得派員進入用戶於園區內之廠房
或其他處所，檢查其廢（污）水前處理設施、

計量設備、管制閥、採樣井等排水設備及查核

自來水錶，並得裝設必要之設備，進行廢（污）
水之流量測定、水質檢驗及其他相關作業，用

戶不得規避、妨礙或拒絕。 

第十一條 

        主管機關得派員進入用戶或高氨氮用戶於
園區內之廠房或其他處所，檢查其廢（污）水

前處理設施、計量設備、管制閥、採樣井等排

水設備及查核自來水錶，並得裝設必要之設備，
進行廢（污）水之流量測定、水質檢驗及其他

相關作業，用戶或高氨氮用戶不得規避、妨礙

或拒絕。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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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第十二條 

        用戶廢（污）水計量設備因故障、維修、
改裝或其他原因致無法正確計量時，用戶應於

三日內以書面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通知主管機

關。 

        前項情形，主管機關得命用戶限期改善，

回復計量設備正常使用。 

第十二條 

        用戶或高氨氮用戶廢（污）水計量設備因

故障、維修、改裝或其他原因致無法正確計量
時，用戶應於三日內以書面或電子資料傳輸方

式通知主管機關。 

        前項情形，主管機關得命用戶限期改善，
回復計量設備正常使用。 

第十三條 

        用戶排入園區下水道之廢（污）水水質，
應符合主管機關公告各管制項目之進廠限值。 

第十三條 

        用戶或高氨氮用戶排入園區下水道之廢
（污）水水質，應符合主管機關公告各類用戶

管制項目之進廠限值。    

第十四條 

        用戶因生產設備、廢（污）水前處理設施
故障或其他原因，致廢（污）水排放水質異常

時，應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停止排放，並

即以書面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通知主管機關。 

        前項情形，主管機關得命用戶限期改善，

俟水質符合進廠限值後，始得繼續排放，並於

改善後五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異常排放量及緊 

第十四條 

        用戶或高氨氮用戶因生產設備、廢（污）
水前處理設施故障或其他原因，致廢（污）水

排放水質異常時，應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

停止排放，並即以書面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通
知主管機關。 

        前項情形，主管機關得命用戶或高氨氮用

戶限期改善，俟水質符合進廠限值後，始得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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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應變處理報告。 

  用戶未依前二項規定處理異常排放廢（污）

水，致園區下水道設施毀損或不堪使用，或因
而致主管機關受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處罰者，應

就其所造成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續排放，並於改善後五日內向主管機關申報異
常排放量及緊急應變處理報告。 

        用戶或高氨氮用戶未依前二項規定處理異
常排放廢（污）水，致園區下水道設施毀損或
不堪使用，或因而致主管機關受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處罰者，應就其所造成之損害負賠償責任。 

第十五條 

        園區下水道使用費，每月按用戶排放之廢
（污）水符合進廠限值之水量及水質，加計超
過進廠限值之水量及水質，經分級計費後之總
和計收；其費率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主管機關依前項計算之用戶使用費通知用
戶於期限內繳納。 

        用戶得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申請核准後，
分二期至六期繳納使用費；其期限以六個月為
限。但依一定之事實，足認其情形特殊，而有
延長期數之必要者，得由主管機關衡酌核准延
長之，其最高期數不得超過二十四期，期間並
以二十四個月為限。  

第十五條 

        園區下水道使用費，每月按用戶或高氨氮
用戶排放之廢（污）水符合進廠限值之水量及
水質，加計超過進廠限值之水量及水質，經分
級計費後之總和計收；其費率由主管機關另定
之。 

        主管機關依前項計算之用戶使用費通知用
戶於期限內繳納。 

        用戶或高氨氮用戶得敘明理由向主管機關
申請核准後，分二期至六期繳納使用費；其期
限以六個月為限。但依一定之事實，足認其情
形特殊，而有延長期數之必要者，得由主管機
關衡酌核准延長之，其最高期數不得超過二十
四期，期間並以二十四個月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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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項分期繳納之使用費，應依原繳納期限
屆滿之日郵政儲金匯業局之一年期定期存款利
率，按日加計利息。 

        前項分期繳納之使用費，應依原繳納期限
屆滿之日郵政儲金之一年期定期存款利率，按
日加計利息。 

第十六條 

        用戶每月排放之廢（污）水水量，按廢
（污）水計量設備之讀數計算；計量設備校正

或送修者，按校正送修前十二個月之平均值計

算；計量設備因未定期校正、適當維護或有其
他原因致無法正確計量者，按前十二個月單月

之最高水量計算，並計算至設備可正確計量之

日止；經主管機關指定以自來水計量設備計量
者，按其使用自來水及其他用水之總量百分之

八十計算。 

        主管機關為調查用戶之用水情形，得向自
來水公司調閱有關資料。 

第十六條 

        用戶或高氨氮用戶每月排放之廢（污）水
水量，按廢（污）水計量設備之讀數計算；計

量設備校正或送修者，按校正送修前十二個月

之平均值計算；計量設備因未定期校正、適當
維護或有其他原因致無法正確計量者，按前十

二個月單月之最高水量計算，並計算至設備可

正確計量之日止；經主管機關指定以自來水計
量設備計量者，按其使用自來水及其他用水之

總量百分之八十計算。 

  主管機關為調查用戶或高氨氮用戶之用水
情形，得向自來水公司調閱有關資料。 

第十七條 

        用戶經查獲私設地下水抽取設備者，主管
機關應命其移除地下水井及相關設備，並按其

移除後三個月與移除前一年自來水平均用量之

差額，追徵查獲前五年之使用費。 

第十七條 

        用戶或高氨氮用戶經查獲私設地下水抽取
設備者，主管機關應命其移除地下水井及相關

設備，並按其移除後三個月與移除前一年自來

水平均用量之差額，追徵查獲前五年之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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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條 

        用戶排放廢（污）水水質超過進廠限值者，
其使用費依下列規定計收： 

 一、收費日數： 

    (一)經用戶主動以傳真、書面或電子資料傳 

          輸方式告知異常排放者：自主管機關知 

          悉之日起至用戶改善完成並經查驗排放    

          水質符合進廠限值之前一日止；其異常 

          排放於當日改善完成者，以一日計。 

     (二)經主管機關查獲違規排放者：自查獲之 

           日起至用戶改善完成並經查驗排放水質    

           符合進廠限值之前一日止；其異常排放 

           於當日改善完成者，以一日計。 

二、收費水量:依當月排放水量之日平均值乘 

        以前款收費日數計收。 

三、收費水質：以用戶主動告知異常排放或主 

第十八條 

        用戶或高氨氮用戶排放廢（污）水水質超
過進廠限值者，其使用費依下列規定計收： 

一、收費日數： 

   (一)經用戶或高氨氮用戶主動以傳真、書面  

          或電子資料傳輸方式告知異常排放者： 

          自主管機關知悉之日起至用戶或高氨氮 

          用戶改善完成並經查驗排放水質符合進 

          廠限值之前一日止；其異常排放於當日 

           改善完成者，以一日計。 

    (二)經主管機關查獲違規排放者：自查獲之 

          日起至用戶或高氨氮用戶改善完成並經   

          查驗排放水質符合進廠限值之前一日止；  

          其異常排放於當日改善完成者，以一日 

          計。 

二、收費水量:依當月排放水量之日平均值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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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機關查獲違規排放當日採樣檢測所得 

         之水質為計算基礎；如一日多次查獲違 

         規排放者，以查獲後檢測所得之平均水 

         質為當日之水質計收。 

四、經主管機關同意以桶槽運輸進廠專案處理 

        者，以當次採樣檢測所得之水質乘以當次 

        水量分級費率計算公式計收。 

        以前款收費日數計收。 

三、收費水質：以用戶或高氨氮用戶主動告知 

        異常排放或主管機關查獲違規排放當日採 

        樣檢測所得之水質為計算基礎；如一日多 

        次查獲違規排放者，以查獲後檢測所得之 

        平均水質為當日之水質計收。 

四、經主管機關同意以桶槽運輸進廠專案處理  

        者，以當次採樣檢測所得之水質乘以當次     

        水量分級費率計算公式計收。 

        異常事件、專案或高氨氮用戶經主管機關
同意以桶槽或槽車載運至污水處理廠或高氨氮
處理系統者 

一、收費水質：如單一載運之槽車，以當次水 

        質檢驗結果計收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如 

        同一批次多次採樣，以平均水質為當次之 

        水質計收污水處理系統使用費。 

二、收費水量：載運之槽車須委由合法清運廠 

        商執行(車輛需安裝GPS)，並依過磅紀錄  

        計收水量。如未檢附過磅紀錄，依載運之 

        槽車最大載重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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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 

        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計收使用費後，連續
查獲同一用戶排放之廢（污）水水質超過進廠
限值者，除依第十五條規定計收使用費外，並
依用戶違規情節輕重加計加重使用費；其費率
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十九條 

        主管機關依前條規定計收使用費後，連續
查獲同一用戶或高氨氮用戶排放之廢（污）水
水質超過進廠限值者，除依第十五條規定計收
使用費外，並依用戶違規情節輕重加計加重
3~9倍使用費，最高計收金額以新臺幣伍佰萬
元為限；其費率由主管機關另定之。       

第二十條 

        用戶無正當理由致主管機關連續三次無法
檢測廢（污）水水質時，其水質依前三次檢測
紀錄中之最高值計算。 

第二十條 

        用戶或高氨氮用戶無正當理由致主管機關
連續三次無法檢測廢（污）水水質時，其水質
依前三次檢測紀錄中之最高值計算。 

第二十一條 

        用戶對使用費之計收有疑義時，得於收受
繳款憑單後十日內向主管機關申請複查，並以
一次為限。經複查結果須更正使用費者，其差
額併入下期使用費計算。 

        前項情形，用戶仍應於繳費期間內繳納當
期使用費。 

第二十一條 

        用戶或高氨氮用戶對使用費之計收有疑義
時，得於收受繳款憑單後十日內向主管機關申
請複查，並以一次為限。經複查結果須更正使
用費者，其差額併入下期使用費計算。 

        前項情形，用戶或高氨氮用戶仍應於繳費
期間內繳納當期使用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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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條 

        用戶因歇業、停業、停止生產而停止排放
廢（污）水者，應於事實發生之日起三十日內
以書面通知主管機關，其使用費自事實發生之
日起停止計收。 

  用戶未於前項期間內通知主管機關者，其

使用費計收至主管機關實際知悉之日止。  

第二十二條 

        用戶或高氨氮用戶因歇業、停業、停止生
產而停止排放廢（污）水者，應於事實發生之
日起三十日內以書面通知主管機關，其使用費
自事實發生之日起停止計收。 

  用戶或高氨氮用戶未於前項期間內通知主
管機關者，其使用費計收至主管機關實際知悉
之日止。 

第二十三條 

        用戶逾期未繳納使用費者，自繳費期間屆
滿之次日起，每逾二日加徵未繳金額百分之一
之滯納金。滯納金總額以未繳金額之百分之十
五為限。        

第二十三條 

        用戶或高氨氮用戶逾期未繳納使用費者，
自繳費期間屆滿之次日起，每逾二日加徵未繳
金額百分之一之滯納金。滯納金總額以未繳金
額之百分之十五為限。 

第二十四條 

        因用戶違規排放廢（污）水所增加之下列
費用，由用戶負擔，並應於主管機關通知之繳
費期間內繳納： 

一、為處理違規排放廢（污）水所增加之處理   

        費用。 

二、為檢測違規排放廢（污）水所增加之檢測 

        費用。 

第二十四條 

        因用戶或高氨氮用戶違規排放廢（污）水
所增加之下列費用，由用戶或高氨氮用戶負擔，
並應於主管機關通知之繳費期間內繳納： 

一、為處理違規排放廢（污）水所增加之處理 

        費用。 

二、為檢測違規排放廢（污）水所增加之檢測 

        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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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違規排放廢（污）水致園區下水道堵塞 

        或損害，所需之清理及維修費用。 

四、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依法裁處之罰鍰。 

五、其他因違規排放廢（污）水致主管機關支 

        出之額外費用。 

三、因違規排放廢（污）水致園區下水道堵塞 

        或損害，所需之清理及維修費用。 

四、可歸責於用戶或高氨氮用戶違規之排放廢 

        （污）水，經目的事業或環保主管機關依 

         法裁處之罰鍰。 

五、其他因違規排放廢（污）水致主管機關支 

        出之額外費用。 

第二十五條 

        主管機關得對違反本辦法之用戶，進行相
關之教育或輔導。 

第二十五條 

        主管機關得對違反本辦法之用戶或高氨氮
用戶，進行相關之教育或輔導。 

第二十六條 

用戶有下列情形之一，主管機關應命其限期改
善，屆期未改善者，得廢止原核准聯接使用之
處分： 

一、違反第五條規定，未移除違法設施。 

二、違反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未裝設廢(污)水 

        計量設備。 

三、違反第十一條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主 

        管機關檢查。 

四、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廢(污)水計量 

        設備未能正確計量，且未於三日內通知主 

第二十六條  

        用戶或高氨氮用戶有下列情形之一，主管
機關應命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得廢止
原核准聯接使用之處分： 

一、違反第五條規定，未移除違法設施。 

二、違反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未裝設廢(污)水 

        計量設備。 

三、違反第十一條規定，規避、妨礙或拒絕主 

        管機關檢查。 

四、違反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廢(污)水計量 

        設備未能正確計量，且未於三日內通知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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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管機關。 

五、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排放之廢（污）  

        水水質不符進廠限值。 

六、違反第十七條規定，私設地下水井。 

七、違反第二十條規定，無法檢測水質連續三 

        次以上。 

八、使用費逾二個月未繳納。 

九、違反本辦法或其他法令規定有應廢止聯接 

        使用之情形。 

        管機關。 

五、違反第十三條第一項規定，排放之廢（污） 

        水水質不符進廠限值。 

六、違反第十七條規定，私設地下水井。 

七、違反第二十條規定，無法檢測水質連續三 

        次以上。 

八、使用費逾二個月未繳納。 

九、廢（污）水（前）處理設施故障或異常， 

        未立即採取緊急應變措施、停止排水或主 

        動通知主管機關，或未於主管機關所規定  

        期限內提出改善計畫或改善者。 

十、事業單位未遵行主管機關或環保主管機關  

        命停止作為、停止貯存、停工、停業、歇 

        業或未取得許可逕行聯接，繼續排放廢 

        （污）水者。 

十一、排放之廢（污）水水質，經採樣檢測確 

        認屬有害物質有影響園區下水道系統操作 

        維護之虞者。 

十二、違反本辦法或其他法令規定，經主管機 

        關要求限期改善後仍違反相關規定。 



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第二十六條之一 

    用戶或高氨氮用戶有下列情形之一者，應
依規定期限向主管機關申請並完成水量自動監
測設施、水質自動監測設施、攝錄影監視設施
或連線傳輸設施等自動監測（視）設施。 

一、經主管機關查獲有繞流排放之情事。 

二、違反本法相關規定，經主管機關認定屬違 

        反情節重大之情形。 

三、如單一用戶排放之廢(污)水，分別納管至    

        園區下水道及高氨氮專管系統者。 

四、用戶或高氨氮用戶排放之廢（污）水，經 

        查驗屢次未符合氨氮進廠限值，經評估有 

        廢（污）水處理設施功能不足之情形者。 

第二十七條 

        經主管機關廢止原核准聯接使用處分之用
戶，申請恢復聯接使用時，應先繳清欠繳之使
用費及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費用。 

  前項情形，經主管機關於受理之日起十五
日內，連續不定期查驗七次以上，其水質均符
合進廠限值者，重新核發聯接使用證明及恢復
聯接使用。 

        申請恢復聯接使用期間仍應依本辦法規定
計算使用費。 

第二十七條 

        經主管機關廢止原核准聯接使用處分之用
戶或高氨氮用戶，申請恢復聯接使用時，應先
繳清欠繳之使用費及第二十四條規定之費用。 

  前項情形，經主管機關於受理之日起十五
日內，連續不定期查驗七次以上，其水質均符
合進廠限值者，重新核發聯接使用證明及恢復
聯接使用。 

        申請恢復聯接使用期間仍應依本辦法規定
計算使用費。 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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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條文 修正後條文 
第二十八條 

        本辦法施行前已公告排水區域內之用戶，
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二十八條 

        本辦法施行前已公告排水區域內之用戶或
高氨氮用戶，適用本辦法之規定。 

第二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第二十九條 

        本辦法自發布日施行。 



修正前 修正後 

— 

2.高氨氮用戶廢水水量處理(新增) 

 
 

 

 

 

— 

2.高氨氮用戶廢水水質(新增) 

 
 

 

 

 

 

 

 
 

 

      

備註: 1. pH低於進廠下限值(pH < 5)，始計收pH處理費 

                2. 單一用戶排放之廢(污)水，分別納管至園區下水道及高氨氮專管系統者，及用戶或高氨氮 

                    用戶排放之 廢（污）水，經查驗屢次未符合氨氮進廠限值，經評估有廢（污）水處理設 

                    施功能 不足之情形者，應 依規定期限向主管機關申請並完成水量自動監測設施、水質自 

                    動監測設施、攝錄影監視設施或連線傳輸設施等自動監測（視）設施。 

公式=基本水量處理費 

項目 收費費率 水費計算方式 

專用管線 126元/ m3 排水量Q（m3）× 基本費率（元/ m3） 

槽車載運 123元/ m3 排水量Q（m3）× 基本費率（元/ m3） 

pH處理費+鋅處理費+鉬處理費+氨氮處理費 

項目 收費費率 水費計算方式 

1、pH處理費(註) 100元/ m3 排水量Q（m3）× 100 (元/ m3 ) 

2、鋅處理費 1,580元/ kg  
鋅平均值 × 排水量Q（m3）÷ 1,000（kg/ m3）

× 鋅費率（元/ kg）              

3、鉬處理費 1,000元/ kg  
鉬平均值 × 排水量Q（m3）÷ 1,000（kg/ m3）

×鉬費率（元/ kg）              

4、氨氮處理費 159元/ kg  
氨氮平均值×排水量Q（m3）÷ 1,000（kg/ m3）

× 氨氮費率（元/ kg）  

 高氨氮用戶廢水水量及水質處理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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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安 本洲 

 氨氮等七項水質項目分級級距及分級費率 

 
 
 
 
 
 
 
 
 
 
 
 
 
 
 

註：Qw＝用戶異常或違規廢水排放量(m3) ；Ed＝該項污染物用戶排放之水質(mg/L) 

Cp＝該項污染物之下水水質標準(mg/L) ；Up＝該項污染物之收費單價(元/kg) 

 違規加重使用費由現行6級4倍修正為8級7倍 

註2：一般用戶化學需氧量、懸浮固體及氨
氮等處理費之水質分級費率表： 
 
 
 
 
 
 
 
 
 
 
 
 

Qw＝用戶符合下水道水質標準或異常違規廢水排放量(m3) 

Uq＝該項污染物之收費單價(元/ kg) 

Cp＝該項污染物之進廠濃度限值(mg/L) 

Ed＝該項污染物廠商排放之水質(mg/L) 

 維持分級費率為6級4倍 

 永安與本洲園區水質項目分級級距及分級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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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級 
水質（mg/L） 

分級 

費率 
水質分級收費計算方式 (月) 

1 Ed≦Cp 1Uq 收費＝Ed×Qw×Uq/1000 

2 
Cp < Ed≦

1.25Cp 
1.32Uq 

收費＝【Cp+（Ed-Cp）×1.32】

×Qw×Uq/1000 

3 
1.25 Cp < Ed≦

1.5 Cp 
1.74Uq 

收費＝【Cp+0.25Cp×1.32+（Ed-1.25Cp）

×1.74】×Qw×Uq/1000 

4 
1.5 Cp < Ed≦

1.75 Cp 
2.30Uq 

收費＝【Cp+0.25Cp×1.32+0.25Cp×1.74

（Ed-1.5Cp）×2.30】×Qw×Uq/1000 

5 
1.75 Cp < Ed≦2 

Cp 
3.03Uq 

收費＝

【Cp+0.25Cp×1.32+0.25Cp×1.74+0.25 

Cp×2.30（Ed-1.75Cp）×3.03】

×Qw×Uq/1000 

6 2 Cp < Ed 4Uq 

收費＝

【Cp+0.25Cp×1.32+0.25Cp×1.74+0.25 

Cp×2.30+0.25 Cp×3.03（Ed-2Cp）× 4】

×Qw ×Uq/1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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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正前 修正後 

2、有關排放水質氫離子濃度指數部分不符合
進廠限值部分，加計當月污水處理費之收費標
準如下表： 

 

3.一般用戶pH 水質分級費率表 
 
 
 
 
 
 
 

 

Qw＝用戶異常或違規廢水排放量(m3) ； CpL =進廠限值下

限 、 CpH =進廠限值上限；Up=100 元/m3 

• 比照永安工業區修訂pH水質分級費率及收費標準 

分級 酸鹼度 分級費率 
水質分級收費 

計算公式 

1 CpL≦pH≦CpH 0Up 收費＝0 

2 
4.0≦pH＜CpL 1Up 

收費＝Qw×Up 
CpH＜pH≦10.0 1Up 

3 
pH＜4.0 5Up 收費＝

Qw×Up×5   pH＞10.0 5Up 

氫離子
濃度指數 

12.5<氫離子濃度指數 加計100萬元。 

9.5<氫離子濃度指數≦12.5 加計10萬元計算。 

3≦氫離子濃度指數<5 加計10萬元計算。 

<3 加計100萬元計算。 

 園區用戶廢水pH 水質分級費率及收費標準 

 新增水質項目處理費率 
項目 濃度 單位 費率 

鎵 0.1 mg/L 新台幣3,000元/kg 

銦 0.1 mg/L 新台幣3,000元/kg 

鉬 
110年1月1日: 8 

mg/L 新台幣3,000元/kg 
113年1月1日: 6 

錫 2.0 mg/L 新台幣1,000元/kg 
氟鹽 15 mg/L 新台幣3,000元/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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園區設置高氨氮納
管人孔銜接至高氨
氮專管 

設置即時連線及記
錄主機 

園區 

納管人孔 

園區負責 

即時流量及水質
監測連線服務中
心 

定期/不定期稽查
採樣 

 

 

園區 

營運計價 

營運 

設置定檢採樣口 

管線銜接至高氨氮
納管人孔 

設置即時水質監測
設備(pH、COD、
SS、導電度、氨
氮)及流量計 

提送納管路線 

提送納管水質水
量 

提送管線施工詳
圖 

提送施工期程及
道路復原計畫 

廠商 

專管申請 

廠商 

管線施作 

廠商負責 

 專管納管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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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納管人孔設於本工路分隔島上(既有管線限制) 

 納管人孔長寬高為1m*1m*1.2m 

 廠商需自行從廠區佈設管線接入納管人孔中 

本
洲
路 

高氨氮專管 

新設高氨氮
納管人孔 平和環保

廢水廠

高氨氮專管

高氨氮
納管人孔

GL. 

銜接高氨氮專管 

廠商 
專管 

1m 

1
.2

 m
 

高氨氮 
納管人孔 

>
0
.6

m
 

 納管人孔位置說明 



 納管人孔位置說明(兩側版) 

 納管人孔設於本工路國產水泥旁綠帶 

 納管人孔長寬高為1m*1m*1.2m 

 廠商需自行從廠區佈設管線接入納管人孔中 

高氨氮專管 

新設高氨氮
納管人孔 

高氨氮 
納管人孔 GL. 

銜接高氨氮專管 

廠商 
專管 

廠商 
專管 

1m 

1
.2

 m
 

>
0
.6

m
 

平和環保

廢水廠

高氨氮專管

高氨氮
納管人孔

國產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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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
洲
路 



簡   報   完   畢 
謝 謝 指 教 



 

2 

壹、環保署110年放流水加嚴項目及限值 

        說明 

貳、園區相關抗旱與節約用水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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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環保署於108年4月29日修正公告放流水標準第二條、第二條之一 

 有鑑於本園區污水處理廠處理能力及園區廠商納管情形，僅鎳進廠限值加

嚴修正為0.9 mg/L，其餘維持不變。 

管制項目 
放流水標準(mg/L) 園區進廠限值(mg/L) 其他工業區(mg/L) 

現行規定 110.01.01實施 現行規定 110.01.01實施 現行規定 110.01.01實施 

鎘 0.03 

加嚴 

0.02 0.03 

不變 

0.03 0.03 0.02 

鉛 1.0 0.5 1.0 1.0 1.0 0.5 

總鉻 2.0 1.5 2.0 2.0 2.0 1.5 

六價鉻 0.5 0.35 0.5 0.5 0.5 0.35 

銅 3.0 1.5 3.0 3.0 3.0 1.5 

鋅 5.0 3.5 5.0 5.0 5.0 3.5 

硒 0.5 0.35 0.5 0.5 0.5 0.35 

砷 0.5 0.35 0.5 0.5 0.5 0.35 

鎳 1.0 0.7 1.0 加嚴 0.9 1.0 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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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0年新增項目進廠限值均依放流水標準訂定；鉬則依污水下水道系統操

作情形採滾動式調整 

管制項目 
放流水標準(mg/L) 園區進廠限值(mg/L) 其他工業區(mg/L) 

現行規定 110.01.01實施 現行規定 110.01.01實施 現行規定 110.01.01實施 

錫 — 
新增 

2.0 — 
新增 

2.0 — 2.0 

自由有效餘氯 — 2.0 — 2.0 — 2.0 

鎵 0.1 — — 

新增 

0.1 0.1 0.1 

銦 0.1 — — 0.1 0.1 0.1 

鉬 0.6 — — 
110年：8 

0.6~1.2 0.6~1.2 
113年：6 

正磷酸鹽 4.0 — — 4.0 — — 

氟鹽 15 — — 15 15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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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園區下水道系統進廠限值修正前後對照 

項目 現行進廠限值 
修正對照 

一般廠商 備註 專管廠商 備註 

氫離子濃度指數(pH) 5.0~9.5 5.0~9.5 － ＞5 － 

氨氮 

有製程廢水者 

既設廠：150 

新設廠：125 

既設廠：150 

新設廠：20 

1.既設廠納管標準150 

mg/L；新設廠納管標準
20 mg/L。 

2.不得引進具高氨氮濃
度廢水之廠商，制定新
設廠氨氮限值。 

1500 

氨氮高於3,000 

mg/L之廢水，園
區不予收受處理。 

鋅 5 5 － 60 － 

鎳 1 0.9 

配合放流水標準修正，
加嚴管制 0.9 

配合放流水標準修
正，加嚴管制 

氟鹽 15 15 依據放流水標準修正，
新增管制項目及其進廠
限值 

15 依據放流水標準修
正，新增管制項目
及其進廠限值 

正磷酸鹽 4.0 4.0 4.0 

錫 － 2.0 2.0 

自由有效餘氯 － 2.0 2.0 

鎵 － 0.1 0.1 

銦 － 0.1 0.1 

鉬 － 
110年：8 

113年：6 

新增管制項目，故給予
廠商改善期程並逐步加
嚴納管標準。 

110年：8 

113年：6 

新增管制項目，故
給予廠商改善期程
並逐步加嚴納管標
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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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旱水源資訊 

經濟部水利署網站: https://www.wra.gov.tw/cl.aspx?n=19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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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約用水方法 

用水管理 用水減量 雨水貯存利用 水回收利用 

建立節水評估指標 

建立用水分項總計資料 

建立節約用水計畫 

漏水防制 

節水宣導 

用控水器材調整 

省水器材汰換 

雨水收集面積與收    

 集雨量規劃 

雨水收集管理規劃 

雨水收集處理設備  

 評估 

雨水替代率評價 

用水點與產水點水  

 質、水量評估 

輸送管路區分規劃 

水回收處理設備與 

 再生率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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鼓勵選用省水產品，落實
全民節約用水觀念融入日
常生活，創造高品質之節
水型社會。 



進駐廠商環境管理資料更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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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 謝 指 教 



職場生存之道
交通篇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1 0 9 年 1 1 月

1



本洲工業區概況

•佔地208公頃

•員工總數約9,000人

約等於市府職員數

龐大的通勤人口

往路竹

往岡山

往岡山

往永安

往高科

2



職場的險惡,
不只是在公司裡

3

9/11
成功嘉新路口
大型車 VS 機車

8/6
國1岡山路段
客貨車追撞

9/30
大遼友情路口
計程車 VS機車



發生交通事故的成本，
遠比你想像得多

金額 說明

每一人
死亡成本

1,572萬
醫療成本
生產力損失成本(薪資損失)

生活品質降低成本(精神撫慰金、撫養費用、喪葬費用)
每一人
受傷成本

119萬

•交通部運輸研究所統計(2014)

4



如何在道路上生存
一言以蔽之

5



為何要慢？
數字會說話

109年本洲產業園區周邊易肇事地點

地點 件數 碰撞型態

1 本工西路/
本工一路口

3 側撞

2 台1線/
本工路口

3 同向擦撞

3 台1線
(本工西路~民主路)

3 翻車、同向擦
撞、追撞

1 2 3

多岔路口 機車待轉區車擠車 路線筆直易超速 6



面對險惡的交通環境
你可以這樣做

7



慢慢來，比較快
衷心建議進入工業區後，騎30公里就好

8



最後建議大家，
公共運輸是安全回家的最佳計畫

捷運路竹延伸案
‧可行性研究及環評已通過
‧綜合規劃刻正報院審查中
‧最快2026年通至路竹站

公車優惠實施中
‧一日兩段吃到飽
‧捷運轉乘公車折3元
‧紅66、紅67可達捷運站

9



簡報完畢
敬請指教

高雄市政府交通局
T E L ： ( 0 7 ) 2 2 9 9 8 2 5 # 2 2 2
https://trsafe.tbkc.gov.tw/Index.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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